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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13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7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

高度重视来函事项，并会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相关问题逐项

进行了深入分析，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作出回复如下： 

问题 1： 

你公司本次拟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房地产中，11,462.60 ㎡房产所属

建筑名称为杰创大厦，344.61 ㎡房产所属建筑名称为天誉花园或天誉•智慧城。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上述房产具体情况，包括房产性质，所属楼栋、楼层等具体

地址，是否办理租赁备案手续，闲置并对外出租的原因及合理性，取得房地产

的方式和背景。如房产为你公司自行建造所得，说明建造房地产投入的资金金

额及资金来源，相关在建工程项目开始建造、转入固定资产等重要节点的具体

时间。 

（2）说明你公司将房地产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具体情况，包括对外

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面积、期限、价格、后续安排、是否存在以房地产作为

质押或担保的情况，并结合公开市场可比房地产出租价格，说明本次房地产对

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价格是否公允。 

请你公司向我部报备出租或产业运营相关合同。 

（3）说明你公司及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



务类型，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结合前述问题及答复，说明你公司将闲置

房产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运营等业务，相关业务开

展是否合法合规。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上述房产具体情况，包括房产性质，所属楼栋、楼层等具体

地址，是否办理租赁备案手续，闲置并对外出租的原因及合理性，取得房地产

的方式和背景。如房产为你公司自行建造所得，说明建造房地产投入的资金金

额及资金来源，相关在建工程项目开始建造、转入固定资产等重要节点的具体

时间。 

1、公司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产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规划，公司将以下闲置房产作为科技创新孵化平台进行产业运营或

对外出租： 

权利人 建筑名称 房产性质 房产取得方式和背景 

变更为投资

性房地产的

建筑面积

（㎡） 

地址 
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

的具体所在楼层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杰创大厦 工业用地 

项目用地为公司通过

招拍挂方式取得；项

目建设由具备建设资

质企业承建交由公司

所有并使用 

11,462.60 
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

88 号 

杰创大厦 B栋 4-14层

合计 9954.23 ㎡；裙

楼 2-3 层部分面积合

计 1508.37㎡。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花园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南宁

天誉巨成置业有限公

司通过所签订“智能

化工程深化设计及施

工合同”约定的方式

受让所得 

53.27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

2 号楼二十三层 2306

号房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

2 号楼二十三层 2306

号房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花园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南宁

天誉巨成置业有限公

司通过所签订“智能

化工程深化设计及施

工合同”约定的方式

受让所得 

53.27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

2 号楼二十八层 2806

号房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

2 号楼二十八层 2806

号房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花园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南宁

天誉巨成置业有限公

司通过所签订“智能

53.27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

2 号楼三十一层 3109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

2 号楼三十一层 3109



化工程深化设计及施

工合同”约定的方式

受让所得 

号房 号房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华府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广州

市誉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通过签订“智

能化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的方式受让所得 

26.84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04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04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华府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广州

市誉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通过签订“智

能化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的方式受让所得 

41.02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11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11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华府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广州

市誉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通过签订“智

能化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的方式受让所得 

36.80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14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14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智慧

城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重庆

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通过签订“抵款

协议”受让所得 

40.07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 地块商业—

公寓 LOFT2号楼2126

房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地块商业—公

寓 LOFT2号楼 2126房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天誉.智慧

城 
商品房 

该房产由公司与重庆

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通过签订“抵款

协议”受让所得 

40.07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 地块商业—

公寓 LOFT2号楼2127

房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地块商业—公

寓 LOFT2号楼 2127房 

合计 —   11,807.21 —  

由于上述房产尚未实际对外出租，因此尚未办理租赁备案。根据公司目前的

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预计，上述房产在短期内将不会自用。将上述房产用于对外

出租及产业运营，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上述房产所处位置有良好的

商业或工业氛围，周边有活跃的租赁市场交易。基于上述房产目前的闲置状况及

所在区域可形成良好的租赁需求，公司对其采取对外出租及产业运营的处置具备

商业合理性。 

2、相关房产建造资金金额及资金来源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 88 号的“杰创大厦”为公司自行出资投资建设，

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12月，竣工验收时间为 2022 年 4 月，大厦的土建总投



资金额约为 2.23 亿元，建造资金均为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其中包括采取土地

使用权抵押（现已变更为不动产抵押）的方式向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申请固

定资产贷款及经营积累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固定资产贷款累计提款金额为 17,857.67 万元，截至

10月 20日公司用主营业务回款偿还16,451.5万元，贷款余额为1,406.17万元。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采取专户存储制度。截止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

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所拥有的位于广西省南宁市的“天誉花园”、 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的“天

誉华府”以及重庆市的“天誉.智慧城”的房产，上述房屋建筑物均为客户以房

产抵工程款所得，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 

3、相关在建工程项目开始建造、转入固定资产等重要节点的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公司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在该建设用地上开始建造房产。2022 年 4月，公司就杰创大厦取得

了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大楼主体工程通过

验收备案，并于 2022 年 5月转入固定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由于杰创大厦整体建造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几年的办公及业务扩张，因此公

司根据实际用房需求分阶段对大厦进行装修。根据公司的规划，公司先行对大厦

A 座第 1 层至 19 层进行装修用于公司广州总部生产场地搬迁及实施募投项目。

其中第 8 层至 13 层及 15 层将规划用于募投项目实施的场地所属楼层，于 2022

年 8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了固定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除此之外，杰创大厦其余楼层的装修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调试等工作仍在

进行当中，后续根据进度是否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陆续转入固定资产。 

二、说明你公司将房地产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具体情况，包括对外

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面积、期限、价格、后续安排、是否存在以房地产作为

质押或担保的情况，并结合公开市场可比房地产出租价格，说明本次房地产对

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价格是否公允。 



目前公司拟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资产均为闲置状态，暂未对外出租或产

业运营，具体情况如下： 

房产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期限 价格 后续安排 

是否抵押或担

保 

杰创大厦 

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 88 号

杰创大厦 B 栋 4-14 层，裙

楼 2-3 层 

11,462.60 未定 未定 

作为科技孵

化器产业运

营 

是，不动产权

已抵押给中国

银行广州开发

区分行 

天誉花园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 号

天誉花园 4组团2号楼二十

三层 2306 号房 

53.27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花园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 号

天誉花园 4组团2号楼二十

八层 2806 号房 

53.27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花园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 号

天誉花园 4组团2号楼三十

一层 3109 号房 

53.27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华府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道与

湘口馆路荔枝路交汇处 104 
26.84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华府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道与

湘口馆路荔枝路交汇处 111 
41.02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华府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道与

湘口馆路荔枝路交汇处 114 
36.80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智慧

城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

地块商业—公寓LOFT2号楼

2126 房 

40.07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天誉.智慧

城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

地块商业—公寓LOFT2号楼

2127 房 

40.07 未定 未定 对外出租 否 

通过查阅安居客等房产中介网站，了解到上述房产周边可比房产出租价格概

况如下： 

房产名称 地址 可比房产简称 可比房产地址 
可比房产租金区

间 

杰创大厦 

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

88 号杰创大厦 B 栋

4-14 层，裙楼 2-3 层 

京广协同创新中

心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70 元/㎡/月 

智造谷产业园 广州市黄埔区东明三路 45-70 元/㎡/月 

广州莱迪创新科

技园 
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 53-70 元/㎡/月 

天誉花园 
南宁市良庆区庆林路

16号天誉花园 4组团2
龙光玖誉湖 

南宁市良庆区良庆大道 9

号 26-34 元/㎡/月 



号楼二十三层 2306 号

房、二十八层 2806 号

房、三十一层 3109 号

房 

万科公园里 
南宁市良庆区良庆大道 17

号 30-56 元/㎡/月 

五象茗城 
南宁市良兴路延庆路交叉

口 
40-65 元/㎡/月 

天誉华府 

永州市零陵区阳明大

道与湘口馆路荔枝路

交汇处 104、111、114 

鑫龙城上城 永州市零陵区荔枝东路 20-26 元/㎡/月 

碧桂园正央公园 永州市零陵区鸟沙洲路 23-25 元/㎡/月 

学苑名邸 永州市零陵区芝山北路 20-23 元/㎡/月 

天誉.智慧城 

重庆市天誉.智慧城

D3-2-2 地块商业—公

寓 LOFT2号楼2126房、

2127 房 

天誉智慧城 重庆市南岸区福民路 40-63 元/㎡/月 

富力现代广场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新街

59 号 
38-58 元/㎡/月 

锦江华府 
重庆市南岸区腾龙大道 50

号 
34-56 元/㎡/月 

在后续公司将上述闲置房产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时，租金价格将参考周边同

类型房产租金价格。此外，公司每季度将聘请具备证券事务资质的评估机构，针

对公司列入投资性房地产范围的资产进行评估，出具经相关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

报告。账务处理方面，管理层将严格遵照评估师出具的评估价，基于谨慎性原则，

进行账务处理。 

三、说明你公司及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

务类型，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结合前述问题及答复，说明你公司将闲置

房产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运营等业务，相关业务开

展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条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

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

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务。”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情形，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均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资质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均未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资质。 



2、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相关内容 

序号 公司名称 
与公司

关系 
经营范围 

是否包含房

地产业务 

1 
杰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维修；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通信系

统工程服务；广播系统工程服务；建筑物自来水系统安装服

务；建筑物排水系统安装服务；绝缘装置安装服务；隔声工

程服务；防雷工程专业施工；集成电路设计；通信线路和设

备的安装；各种交通信号灯及系统安装；室内装饰、装修；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印制电路板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计

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计算机批发；软件批发；办公设备

耗材批发；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通讯终端设备批发；

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批发；电线、电缆批发；销售本

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

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计算机零配件零

售；软件零售；计算机零售；电工器材的批发；安全技术防

范产品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零售；打字机、复

印机、文字处理机零售；办公设备批发；仪器仪表批发；电

视设备及其配件批发；电工器材零售；广播设备及其配件批

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五金产品

批发；安全智能卡类设备和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及信号设备的安装；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机电设

备安装服务；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雷

达、导航与测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

务；卫星及共用电视系统工程服务；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

统工程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办公设备

耗材零售；通信设备零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零售；开关、

插座、接线板、电线电缆、绝缘材料零售；五金零售；灯具

零售；家具零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图书、报刊

零售；报刊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音像制品及

电子出版物零售；图书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技术进出口；档案管理服务；档案管理技术服务；建筑

劳务分包；跨地区增值电信服务；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

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民用无人机

探测系统研发；民用无人机管控系统研发；民用无人机管控

设备研发；民用无人机拦截驱离系统研发；无人机软硬件的

技术开发、应用；民用无人机管控系统销售；民用无人机拦

截驱离系统销售；民用无人机管控设备销售；民用无人机探

测系统销售；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以公司登记机

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否 

2 广东杰创智能 全资子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信息 否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

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

用系统；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

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开发；智能水务系统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集成电路

设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大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研发；通信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子元

器件批发；办公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子元器件零

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灯具销售；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

防设施工程施工；检验检测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筑

智能化系统设计。 

3 
北京蓝玛星际

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

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

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劳务派遣；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通信

系统设备、通信终端设备、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计算

机、计算机零部件、电子器件、其他电子器件、电子和电工

机械专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专用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否 

4 

深圳市军泰科

技开发有限公

司 

控股子

公司 

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销售九座及九座以下乘用车纳入品牌汽车销售管

理范围。 

否 

5 
广州杰创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创业空间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

公设备租赁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园区

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

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

险性体育运动）。 

是 

6 
广州常青云科

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产品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通讯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否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7 
广州杰创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安全系统监

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虚拟现实设备制

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可穿戴

智能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

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安防设

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软

件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电气设

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

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

与算法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

术平台；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

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

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施工。 

否 

公司聚焦智慧城市与智慧安全相关业务，不涉及房地产业务。为提高资产使

用效率，盘活资产，公司拟将杰创大厦 B座 4-14 层及裙楼 2-3 层部分场所用作

产业运营。为此，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增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经营范围项目。2022 年 8

月 11 日，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杰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主

要为：创业空间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园

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

派遣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 

3、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房地产主要用于自用 

公司及子公司持有不动产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办公、厂房等。公司拟将杰

创大厦自建办公楼少量闲置房产出租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上述转换为投资性房



地产的房产占公司自有房产面积的 22.87%。该房产不属于专为转让而进行的房

地产开发项目或专为销售、出租开发的商品住宅。该房产租赁行为不属于从事房

地产业务的行为。除此之外，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未对外出租其他不动产。 

综上所述，公司将部分自有闲置房产长期作为科技创新孵化平台进行产业运

营或对外出租，属于“房地产租赁经营”业务，在公司增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

经营范围及子公司广州杰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设立后，公司上述行为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 

问题 2： 

你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你公司拟向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

化项目、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分别投入募集

资金 13,779.88 万元、9,257.00 万元、10,994.49 万元；以上募投项目均属于

杰创智能总部及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第二期，你公司前期将杰创智能总部及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计入在建工程。请你公司： 

（1）说明前述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资金投入

情况、实施地点、会计处理方式，募投项目与本次拟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自

有房产的关系。 

（2）核实你公司前期是否承诺不将房地产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 

公司回复： 

一、说明前述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资金投入

情况、实施地点、会计处理方式，募投项目与本次拟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自

有房产的关系。 

1、公司募投项目投资概算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概算，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智慧安全

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等项目场地装修费用 2,332.80 万

元、948.80 万元及 1,244.00 万元。该部分装修费用系在杰创大厦土建完成后，

在杰创大厦 A栋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楼层投入的场地装修费用（含天花装修装饰



工程、墙面装修装饰工程、地面装修装饰工程、照明系统、给排水工程、强电电

气工程、消防系统工程、通风排风系统等费用）。该部分投入系按项目规划使用

的募集资金，与杰创大厦的建造无关，亦不涉及将募集资金变相投向房地产业务

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除此之外，公司募集资金投入均与杰创大厦的建造

无关。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智慧城市平台升

级及产业化项目、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等项目

的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1）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13,779.8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490.66 万元，项目开发实施费用 2,333.9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955.31 万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一 建设投资 7,490.66 54.36% 

1 工程费用 7,066.66 51.28% 

1.1 场地装修费用 2,332.80 16.93% 

1.2 软硬件购置费 4,645.90 33.72% 

1.3 安装调试费 87.96 0.64% 

2 预备费 424.00 3.08% 

二 项目开发实施费用 2,333.90 16.94% 

1 新增人员工资 2,333.90 16.94% 

三 铺底流动资金 3,955.31 28.70% 

四 项目总投资 13,779.88 100.00% 

（2）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9,257.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6,486.37 万元，项目开发实施费用 1,285.9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484.73 万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6,486.37 70.07% 

1 工程费用 6,119.22 66.10% 

1.1 场地装修费用 948.80 10.25% 

1.2 软硬件购置费 4,929.84 53.26% 

1.3 安装调试费 240.57 2.60% 

2 预备费 367.15 3.97% 

二 项目开发实施费用 1,285.90 13.89% 

1 人员工资 1,285.90 13.89% 

三 铺底流动资金 1,484.73 16.04% 

四 项目总投资 9,257.00 100.00% 

（3）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 

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总投资 10,994.49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一 建设投资 6,821.14 62.04% 

1 工程费用 6,435.04 58.53% 

1.1 场地装修费用 1,244.00 11.31% 

1.2 软硬件购置费 4,966.55 45.17% 

1.3 安装调试费 224.49 2.04% 

2 预备费 386.10 3.51% 

二 研究研发费用 4,173.35 37.96% 

1 课题研究费用 1,242.00 11.30% 

2 研发人员薪酬 2,931.35 26.66% 

三 项目总投资 10,994.49 100.00% 

综上，公司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承诺的投入内容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将募

集资金变相投向房地产业务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募投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及相关处理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智慧安全产品升

级及产业化项目 、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三个募投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募投项目使用金

额 

募投项目进

度 

1 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13,779.88 2,332.80 17% 

2 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9,257.00 948.80 10% 

3 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 10,994.49 1,244.00 11% 

其中，智慧城市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等三个子项目属于杰创智能总部及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第二

期，分别投资 13,779.88 万元、9,257.00 万元、10,994.49 万元。 

公司正陆续搬迁入驻杰创大厦，三个募投项目也在逐步实施，实施内容主要

系场地装修、设备购置及人员招聘等，不涉及大楼主体工程建设。目前智慧城市

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投入进度大概 17%，已投入资金约人民币 2,332.8 万元，

智慧安全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投入进度约 10%，已投入资金约人民币 948.8 万

元，杰创研究院建设项目投入进度约 11%，已投入资金约人民币 1,244 万元。 

在会计核算上，公司根据项目投入的进展，严格遵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核算。如：将采购的生产线及配套硬件设施，根据是否需要安装，分别计入在

建工程及固定资产进行核算；采购的软件系统计入无形资产核算；车间、实验室、

测试室装饰装修产生的支出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核算；研发人员产生的工资薪金支

出计入研发费用；管理人员产生的工资薪金支出计入管理费用；采购的原材料、

周转材料计入存货核算。 

3、募投项目与本次拟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自有房产的关系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集中在杰创大厦 A栋部分楼层，其中募集资金投

入中与杰创大厦相关的部分为大厦土建完成后募投项目所在的 A 栋具体楼层的

场地装修费用,不涉及本次拟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自有房产的土建和装修。 

公司总部大楼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的部分为杰创大厦 B 栋 4-14 层及裙楼 2-3

层部分面积，用作科技孵化平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进一步加强产业

链协调合作，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杰创大厦”为公司总部基地，建筑分为 A

栋 19 层和 B栋 14 层以及裙楼 1-3 层。本次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产就杰创大

厦所涉及的面积为 11,462.60 平米，分别为 B栋面积 9,954 平米及裙楼 2-3层部



分面积合计 1,508.37 ㎡平米。杰创大厦土建部分的建设，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12月，竣工验收时间为 2022 年 4 月，杰创大厦的建设资金均为自有资金及银行

借款，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 

综上，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与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产位于杰创大厦的

不同位置，募投项目与本次拟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的自有房产无直接关系。 

二、核实你公司前期是否承诺不将房地产对外出租或进行产业运营。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的申报文件

及上市后的对外信息披露中，出具的承诺均不涉及闲置房产用途，亦未涉及公司

本次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所涉及的房产不可进行产业运营或对外出租的承诺。 

问题 3： 

结合前述问题及答复，说明你公司将闲置房产用于对外出租、产业运营是

否涉及募集资金变相投向房地产业务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是否存在违

反公司公开承诺的情形。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公司将闲置房产用于对外出租、产业运营是否涉及募集资金变相投向

房地产业务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将合计面积约 11,807.21 平方米闲置房产用于产业运营或对外出租，该

部分房产具体情况参见本次关注函回复问题 1“一、补充披露上述房产具体情

况……”之“1、公司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产的具体情况”。基于上述房产目

前的闲置状况及所在区域可形成良好的租赁需求，公司对其采取对外出租及产业

运营的处置具备商业合理性。 

公司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参见本次关注函回复问题 2“一、说明前述募投项

目具体情况……”之“1、公司募投项目投资概算”及“2、募投项目资金投入情

况及相关处理”。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集中在杰创大厦 A 栋，不涉及 B 栋

及本次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所涉及的房产面积，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与变更为

投资性房地产的房产位于杰创大厦的不同位置，募投项目与本次拟出租或进行产



业运营的自有房产无直接关系。公司此次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建造资金来源均

为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不动产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办公、厂房等。公司

拟将杰创大厦自建办公楼少量闲置房产出租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上述转换为投

资性房地产的房产占公司自有房产面积的 22.87%。该房产不属于专为转让而进

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或专为销售、出租开发的商品住宅。该房产租赁行为不属于

从事房地产业务的行为。除此之外，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未对外出租其他不动

产。公司将部分自有闲置房产长期作为科技创新孵化平台进行产业运营或对外出

租，属于“房地产租赁经营”业务，在公司增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经营范围及

子公司广州杰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设立后，公司上述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是否存在违反公司公开承诺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的申报文件

及上市后的对外信息披露中，出具的承诺均不涉及闲置房产用途，亦未涉及公司

本次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所涉及的房产不可进行产业运营或对外出租的承诺。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将闲置房产用于对外出租、产业运营主要目的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本

次拟变更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房产不涉及募投项目。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投

向房地产业务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公司公开承诺的情形。 

问题 4： 

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回复： 

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未有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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